揭阳市榕城区2023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公示草稿）

一、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的通知》(自然资规〔2020〕5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印发关于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发[2021]20号）等相关文件，编制《揭阳市榕城区2023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二、成片开发范围基本情况 
（一）成片开发范围基本情况
本方案拟实行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8.1682公顷，其中拟征收范围面积6.7264公顷，征地面积占成片开发总面积的82.35%。成片开发范围共包含2个片区，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2-1 榕城区2023年度成片开发区域详细信息一览表
	序号
	片区名称
	片区面积（公顷）
	征地面积
（公顷）
	征地面积占比

	1
	祠堂工业园片区
	6.2373
	5.5514
	89.00%

	2
	砲台新市片区
	1.9309
	1.1750
	60.85%

	
	合计
	8.1682
	6.7264
	82.35%


三、成片开发条件分析
（一）必要性分析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是落实榕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定位的需要，是推进区域开发建设的需要，是优化区域协调发展，建设活力古城品质新区的需要，是推动完善周边公共配套设施与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举措。
（二）合规性分析
成片开发地块均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各片区内公益性用地比例均在40%以上。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做到了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保护生态环境，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四、主要用途与公益性用地情况
（一）土地用途
本方案由两个片区组成，主要用途详见下表。
表4-1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主要用途一览表
	序号
	片区名称
	片区面积（公顷）
	土地用途

	1
	祠堂工业园片区
	6.2373
	城镇道路用地、工业用地、公园绿地、其他公用设施用地

	2
	砲台新市片区
	1.9309
	城镇住宅用地、防护绿地、公园绿地、城镇道路用地

	
	合计
	8.1682
	——


（二）公益性用地情况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各个成片开发范围内的公益性用地占比均符合《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的通知》（自然资规〔2020〕5号）和《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发[2021]20号）不低于40%的要求。具体情况如下。
祠堂工业园片区公益性用地2.7561公顷，占总用地比例44.19%，主要包括城镇道路用地、公园绿地、其他公用设施用地等，符合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其他公益性用地比例不低于40%的要求。
砲台新市片区公益性用地0.8644公顷，占总用地比例44.77%，主要包括城防护绿地、公园绿地、城镇道路用地等，符合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其他公益性用地比例不低于40%的要求。
五、成片开发拟安排项目及实施计划
结合规划建设计划、被征地单位意愿、征地资金情况、土地审批信息情况等因素，综合分析论证后制定拟建项目开发时序为3年（即2023年至2025年），共安排2个项目，拟征地总面积共计6.7264公顷。
表5-1榕城区2023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实施项目一览表
	序号
	片区名称
	项目名称
	土地用途
	土地权属
	用地
面积
（公顷）
	占成片开发范围面积比例

	1
	祠堂工业园片区
	工业用地项目
	城镇道路用地、工业用地、公园绿地、其他公用设施用地
	榕东街祠堂经济联合社
	5.5514
	89.00%

	2
	砲台新市片区
	住宅项目
	城镇住宅用地、公园绿地、防护绿地
	砲台镇新市村新市经济联合社
	1.1750
	60.85%

	合计
	——
	——
	——
	6.7264
	——


六、效益评估
（一）土地利用效益评估
通过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将有效推进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推动榕城区土地利用向集约型高质量发展转变，提升土地利用综合效益。
在布局优化方面，片区规划用地符合《揭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5年）》等相关规范导则要求，能够科学合理布局各类用地、优化区域功能结构。
（二）经济效益评估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的经济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强，预计可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项目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能够与周边形成联动发展。
（三）社会效益评估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片区范围内公共设施、生态网络、道路设施等设施的统筹建设，能够有效保障片区设施配套建设的需求，改善城区居民生活环境和教育条件，有利于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教育水平。有利于城市总体形象的营造及空间规划的落实，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要求；有助于打造高质量高标准的综合片区。
（四）生态效益评估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对提升保护榕城区生态环境、提升生态品质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七、结论
综上所述，《揭阳市榕城区2023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符合《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的通知》（自然资规〔2020〕5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印发关于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2021〕20号）等文件的要求。

